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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异化与重构：从“尖”到“奸”的不正当竞争，

寻找共生之道
宋忠莉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日照市，276826；

摘要：“利”作为实践哲学与道德哲学共同关切的核心命题，“利”的异化面临人类生存现实挑战，也存在深刻

理论矛盾。“利”本应是实现善的手段，却逐渐脱离本真，异化为“功利”，困于道德抉择，例如从“无商不尖”

的正当经营、合理逐利，在资本增值逻辑主导下异化为“无商不奸”的剥削，当资本积累成为唯一目标，商人逐

利行为陷入不正当竞争深渊，因而国家规范商业环境、重塑商业伦理的现实需求及现代商业活动陷于不正当竞争

困境，寻求共生之道，明确相关研究之必要。当前学界对商业伦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约束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

层，缺乏对“利”从本真到异化的哲学根源及回归路径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剖析。本文聚焦“利”的异化概念，以

儒家义利观、马克思异化理论及批判理论对“利”的异化进行综合分析，深入阐释“利的异化与重构”的哲学路

径，旨在为现代商业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困境寻找共生之道，深化对商业剥削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当代中国商

业文明建设提供哲学层面的理论参考，指引商业活动回归“义利并举”之本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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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商业社会迅猛发展动招着商业道德。加强反垄

断和反不正当竟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里讲“反不正当竟争”是

指规范商业行为，重塑商业伦理，反不正当竞争本质上

指反“无商不奸”。社会经济中出现大量“危机”，往

往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滥用规则、钻体制的空子、以“潜

规则”操控市场、谋取暴利的行为。“无商不尖”由于

资本逻辑侵蚀演化成“无商不奸”，与商业“公平竞争”

理念背道而驰，当前学界研究商业伦理多集中于制度约

束层面，或是对企业社会责任表层化探讨,而对“利”

这一核心范畴之研究既缺乏系统性梳理也缺乏深人剖

析，有必要系统梳理“利”的本真形态过渡到异化状态

之哲学根源，和从异化状态回归本真形态之具体路径,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比较法与哲学分析法进行多

维度探讨，借助中国传统“义利之辨”与西方德性伦理

理论深人阐释"利的异化与重构”之哲学路径，旨在深

化对不正当竟争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伦理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推动商业活动回归义利并举

本真，回应规范商业环境和重商业伦理之现实需求。

1“无商不尖”:传统商业中“利”的本真形态

与伦理根基

挖掘“利”的本真形态，我们需要置身于古代社会，

粮行售卖谷米时以斗为量具，商人将斗堆成尖让利给顾

客，这是一种道义经济“无商不尖”，以义为先，义利

兼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利出于公则合正理，无

商不尖具象表达着让利关德，郑和下西洋遵循厚往薄来

交易原则，交易核心并不是单纯利益索取,而是通过适

度让利实现关系长久维系,孔子曰:“富贵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一论述为追求利划定清晰

伦理边界：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但若脱离道，再丰厚

利益也会失去正当性，商人先是社会公民，才是商人。

商人逐利行为必须嵌入义，这正是“尖”所承载的精神

内核。古人说经商是“做生意”，实际上也间接反映出

儒家普世道义伦理的精神，即“天地之大德曰生”。
[1]

“以义制利”之理念，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商业活动，使

交易活动重视经济效益同时，更注重义利并举，以义制

利。

“尖”并非只是简单利益让渡，更是包含着辩证智

慧“让利增值”，无商不尖表面上是短期利益让度，深

层上是商人通过信任积累而进行长远考量,通过“让利”

实现“增值”关键就在于将一次性交易转化为持续性商

业往来,实现“义利共生”，商人作为交易中介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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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交易权力和制度性兜底保障，能否扎根商业活动完

全系于“信誉”二字，“信誉”直接决定商人成败，“无

商不尖”本质上就是商人通过主动让利换取顾客信任，

从而实现义利共生。“尖”之本质应为一种商业策略，

通过建立信任好感将顾客转变为长期合作伙伴，最终拓

展稳固商业活动延展，这正是中国传统商业智慧之卓越。

“尖斗”制度在宋明商业文献中广泛存在，表明“无商

不尖”并非道德修辞，而是可验证的度量实践。
[2]

“义”与“利”的辩证关系本是传统商业文明的核

心脉络，这种义利并举的平衡，是商业活动的动态智慧。

“义”作为“利”的指导理念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

是为逐利行为划定的价值边界，它要求商家在定价时留

有余地，在服务时倾注诚意，在竞争中坚守底线，让获

“利”的行为经得起良知的检验，而“利”作为“义”

的实践成果非单纯的财富积累，更是“义”的价值落地。

商家以诚信对待顾客，会收获复购与口碑，因“义”而

来的信任，最终会转化为长久利润。企业以责任回馈社

会，会赢得公众认可，因“义”而生的声誉，又成为品

牌增值的核心资产。“义”是“利”的指导理念，“利”

是“义”的实践成果，“义利并举”形成商业活动动态

平衡，通过让利实现增值、将诚信视为立身根本，不仅

塑造“利”的本真形态，更构筑商业文明伦理根基，为

后世商业活动提供宝贵资源。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化

发展，资本增值的逻辑扩张，对“利”的追求挣脱了“义”

的规制，“义利共生”的本真形态便发生异化，商业实

践从“无商不尖”滑向了“无商不奸”。

2“无商不奸”：资本逻辑下“利”的异化图

景与伦理崩塌

“利”的本质在资本逻辑下发生异化，商人的社会

责任被忽视，个人的私利不再推动社会公利，反而侵蚀

社会利益。社会广泛流传无商不奸，默认商人是欺诈算

计且贪婪的。“无商不奸”是指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

都是奸诈虚伪之徒，都是靠投机取巧、囤积居奇、诈骗

暴利等不正当手段牟取非法利益之人。商人不满足于作

为中介收取合理劳务费，而是将攫取高额利润视为人生

追求，甚至将“无商不奸”奉为经商的唯一准则，默认

利润靠从消费者那里骗。当货币成为资本并集中在少部

分人的手中时，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这一功能特征

使它成为凌驾于万物甚至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威，谁拥

有了资本谁就拥有这种权威从而获得剥削他人劳动能

力的条件。
[3]
“奸”的资本逻辑与“尖”的让利美德相

反，这使商人的社会评价急剧下滑，信任基础日趋瓦解，

消费者处处设防。这种异化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增殖的

无限性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当资本逻辑成

为主导法则，商人便从“义”的践行者异化为“利”的

奴仆，商业活动也从服务社会异化为掠夺社会。“无商

不奸”是晚清以后资本原始积累语境下的语义倒置，标

志着“利”首次在公共话语中被系统性地污名化。
[4]

没贪到算亏，不赚钱是罪，守规矩者难以生存。同

行通过不正当手段压缩成本并抢占市场，恪守本真的商

人要么被迫同流合污，要么被无情淘汰，成为资本逻辑

的被迫执行者。商人分不清哪些是真实意志，哪些是资

本律令，商人在被迫奸的异化状态中丧失主体性，这种

困境让商人同样沦为资本逻辑的奴隶。市场经济商业活

动秩序的需求，决定着其行业的生灭荣枯。这正印证了

异化理论的深刻洞见，在资本支配下，人不仅与他人相

对立，更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商人行为不再体现人

的自由意志，而只是执行资本的命令，这种主体性的丧

失正是商业伦理崩塌的内在机理。

商人与消费者的关系从互惠共生的伙伴异化为剥

削者与被剥削者，商业活动本用来满足社会需求，却异

化为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资本逻辑下逐利异化必然导

致奸伪百出，私门日富，国计日亏，造成经济层面的贫

富分化，更导致社会关系全面紧张和道德秩序深刻危机。

信任纽带断裂，互惠基础瓦解，商业活动就从文明进步

的动力蜕变为社会对抗的根源，这既是商业的异化，也

是人的异化，更是现代性困境在商业领域的集中体现。

这种异化终将扬弃自身，关于寻求一条让“利”从异化

回归本真的道路，需要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考和制度层面

的实践创新，在传统智慧与现代商业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3“利”的重构：从异化回归本真的哲学路径

与实践探索

“利”的重构以双赢互利为追求，不是否定商业逐

利行为，而是要逐利行为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回归服

务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本真状态。“奸”所蕴含的不是巧

取豪夺，而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经营智慧，是实现资

源的优化配置。要实现这一回归，首先需要哲学层面的

理论奠基。商人与消费者要从两极对立的被动角色回归

到实践主体的位置，从逐利异化回归本真状态，首先要

面对的肯定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些现实的社会矛盾

只能靠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来推动。物质生产活动不仅

创造了人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塑造了人的现实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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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观点从异化回归本真的思维方式具有革命和实践

批判的意义。立足于此，人的解放就不再是浮于幻想，

而是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发展的现实。这一哲学转

向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道德批判，从存在论层面重新审

视商业活动的本质，将“利”的追求置于人的全面发展

的框架之中，使商业重新成为连接人与人的纽带而非隔

离的壁垒。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的核心命题在于只有把

“义”确立为价值的出发点，才能遏制资本逐利本能的

无限扩张。
[5]

消费者被迫接受剥削与商人被迫执行剥削都是资

本链条上的异化环节，只不过扮演的角色不同。要打破

这种奴役状态，单纯依靠商人的道德觉醒远远不够。只

有撼动产生这种奴役关系的社会存在基础，才能让商业

活动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让“利”重新回归服务于人

之需求的本真意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

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

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既是对资本

主义异化现实的根本扬弃，又是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真

正复归。唯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义为利之径，利为

义之果。这意味着需要在制度层面构建新型商业伦理规

范，通过法律保障、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多重机制，

为“义利共生”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文化固然有自己

独立的传承性，但它更需附于制度。
[6]
这种制度构建绝

非零散政策的堆砌，而是要形成一套相互衔接、相互支

撑的有机体系，法律为底线划定刚性边界，让“不义者”

付出明确代价。行业自律为实践提供柔性指引，让“守

义者”获得群体认同。社会监督则为体系注入动态活力，

让每一份“利”的流向都经得起公众审视，最终让“义

利并举”从少数人的道德选择转变为多数人遵循的制度

性习惯。

“利”的重构绝非禁止追求利润，而是拒绝将利润

视为唯一目的，让商业智慧服务于共生而非剥削。让“利”

回归“义利并举”是商业文明的进步。当代社会实践已

经展现出多种可能性，社会责任投资，共益企业认证到

共享经济模式和合作社运动，这些创新实践都在尝试探

索追求新型的商业范式，为“利”的本真回归提供了丰

富的实践样本。这些实践或许在当下仍面临规模有限，

成本较高与传统资本规则冲突等现实挑战，但它们所蕴

含的“义利并举”的价值内核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商

业生态的走向，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义利并举”

才是长久发展之道，“利”的本真回归不再是遥远的理

想，而是逐步照进现实的可能。

4 结论

本文梳理从“无商不尖”到“无商不奸”的历史嬗

变，剖析“利”的异化现象并探索其重构路径，对于揭

示“利”异化的内在逻辑，探索回归本真路径具有必要

性。本文研究“利”的异化并跳出“非尖即奸”的二元

对立，弘扬取之有义、利人利己的“义利并举”，探寻

商业活动的共生之道。“利”的异化根源在于资本逻辑

对商业本质的扭曲，而“利”的重构需要哲学层面价值

重估与制度层面实践创新双轨并行。在理论层面，儒家

义利观为商业活动提供了“以义制利”的道德基础，马

克思异化理论为批判资本逻辑提供锐利武器。在实践层

面，当代社会涌现的社会责任投资和共益企业等新型商

业范式正在积极探索利润追求与社会价值创造的统一

路径。对“利”的异化与重构的研究有利于为解决当下

商业伦理困境提供思路并对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商人、

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未来研究应当

进一步关注数字技术背景下商业伦理的新挑战，探索传

统文化智慧与现代商业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为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商业文明理论体系贡献力量。唯有在理论与

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我国商业文明才能迈向更高层次，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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